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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108年至 111年） 

一、政策目標： 

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108年至 111年）（以下簡稱本計畫）以

住宅法第 1條「為保障國民居住權益，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住品

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特制定

本法。」立法宗旨作為總目標，即為「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

有尊嚴之居住環境」，協助民眾居住在可負擔的住宅、創造公平的

租、購屋機會及協助提供合適、便利的居住環境。 

二、法律依據： 

依據 106年 1月 11日修正公布「住宅法」第 5條第 3項規定

辦理。 

三、計畫內容： 

本計畫針對上開課題並就現行問題更深入且整體研析，同時符

合行政院 104年 9月 15日核定「整體住宅政策」指導下，訂定提

供多元居住協助、提昇居住環境品質及健全住宅租賃市場政策內涵

作為 3項對策目標並研擬分項策略如下： 

（一）提供多元居住協助，使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 

策略 1.針對國人狀況提供適切居住協助。 

策略 2.提供青年因地制宜適當之居住措施。 

策略 3.優先興辦社會住宅以維護國人居住權益。 

策略 4.整合市場工具強化居住協助機能。 

策略 5.減輕經濟弱勢原住民居住負擔。 

（二）提升居住品質，創造無障礙住宅及社區環境： 

策略 1.改善既有住宅條件並推動新建住宅優質化。 

策略 2.改善居住環境品質。 

策略 3.推動建置無障礙住宅及社區環境。 

策略 4.因應高齡社會之住宅需求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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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公平的租購屋機會，引導市場健全發展： 

策略 1.引導租賃住宅交易制度健全發展。 

策略 2.加強住宅及不動產相關資訊的建置及發布。 

策略 3.加強住宅供需引導。 

再據上開策略，分別訂定項下具體措施、年度工作項目與分

工，並由政府各級機關依權責分工執行，計畫期程為 108年至 111

年。 

四、效益分析： 

（一）居住協助措施照顧人口 

透過住宅補貼、社會住宅及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協助機制，如

以目前平均戶量 2.7（人/戶）概估，於本計畫執行期程內可照顧

186萬餘人*年次，並增加 14萬戶、1萬 1,962床1，共約 39萬人

容量的可長期供應且適宜之居住空間。 

1.住宅補貼： 

考量國民的家庭所得及各種弱勢狀況，提供租金補貼、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預計 108

年至 111年共可照顧 26萬 4,000戶。 

另外針對單身青年及新婚育兒家庭於 108 年預定補助 2

萬 4,000 戶，以及就弱勢學生的租屋協助，計畫補助校外租

屋學生數 11萬 111人。 

2.直接興辦社會住宅： 

直接興辦社會住宅部分，本部透過政策輔導、土地取得、

稅徵減免、非自償經費補助及融資協調等工具協助地方政府

開辦社會住宅，以「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預定興辦目標推估

將於 111年底前開辦 8萬戶社會住宅。 

3.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自 106年 12月至 107年 12月底先由 6直轄市政府委由

                                                 
1
 本計畫 108 年 7 月 24 日陳報行政院時，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精進措施校外租金補貼新

世代學生住宿環境提升計畫」尚為草案，實際編列預算及照顧床數等尚須以行政院核定內容為準。 



 4 

17 家租屋服務事業業者執行試辦，108 年第 2 期計畫擴大由

6直轄市及 14縣（市）辦理，提供弱勢租屋族群能有更安穩

的居住環境。如按「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規劃，至 111 年底

將有 6 萬戶住宅投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系統，提供國人更穩

定的房屋租賃選項。 

此外本計畫亦補助學校包租代管改善學生居住品質約 1

萬 1,962床2。 

（二）經濟效益及就業貢獻 

透過社會住宅實體興辦及包租代管機制，預估可帶動國內

5,149億餘元經濟效益以及 14萬餘人力需求。而配合住宅法與租

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等法令配套，政府將住宅資訊、不動

交易資訊公開化、透明化、即時化，引導住宅租購市場穩健發展，

並協助相關產業務實經營，應可於社會經濟層面形成良性影響，

與其他經濟發展相輔相成提升整體效益。 

1.直接興辦社會住宅： 

直接興辦社會住宅預計之經濟效益與就業貢獻，參用本

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參數，本計畫截至 111 年底預計累積興

辦 8 萬戶社會住宅，4 年間按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預估，中央

及地方可投入 1,462億元興辦社會住宅。 

經濟效益以工程經費 3.3 倍計算；就業人口則以工程經

費 1.9 倍為其工程類產業聯繫效果，其中薪資占 3 成，而以

年薪 60萬元評估。預估其長期創造的需求總價值約 4,825億

餘元，人力需求約 13.9萬人*年次。 

2.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包租代管部分預計截至 111 年底累積興辦 6 萬戶，為協

助房屋順利進入住宅租賃市場，並有效照顧到社會經濟弱

勢，本計畫透過每年修繕補助 1 萬元改善房屋狀況，開發服

務費協助房東、房客媒合及管理，以及提供一般住戶市價 8
                                                 
2本計畫 108 年 7 月 24 日陳報行政院時，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精進措施校外租金補貼新世

代學生住宿環境提升計畫」尚為草案，實際編列預算及照顧床數等尚須以行政院核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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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之優惠租金與特殊戶市價 3 成（包租）及 4 成（代管）之

租金補助。 

本計畫 4 年間預定促成總共 18 萬戶*年次的租屋媒合及

服務，以每戶市場月租金 1 萬 5,000 元推算，純就租金收益

部分約有 324 億元之市場效益，尚不包括其所帶動之不動產

修繕、仲介等相關產業成長。 

另參用本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參數，平均 1 個物業仲介

1 年內可負責 40 件代管物件之維管事務或可開發 250 件新

案，以此推估至少分別需要 4,500位及 240位，共 4,740人*

年次之專業物業仲介及管理人員在第一線服務。 

五、財源籌措： 

各項住宅政策項目分年經費需求主要集中於中央推動之中長

程個案計畫，經費規模大且需規劃財源，經費需求以各計畫各年度

經行政院核定額度為準，其中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109 至

111年度經費需求比照 108年度，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

貼措施執行跨 108、109 年度則於兩年度合理分配，另本計畫 108

年 7 月 24 日陳報行政院時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精進措施校

外租金補貼新世代學生住宿環境提升計畫」尚為草案，實際編列預

算以行政院核定之該計畫內容為準；而其他中央各單位依據法令執

行或規劃檢討等相關事項，所需經費由各業務單位就其需求核實評

估，於機關例行性預算或由住宅基金既有資金支應。經彙整 108至

111年 4年所需經費如下表。 

表 1 本計畫 108年至 111年各目標總經費需求表 

（單位：億元） 

項

次 
計畫目標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小計 

一 

提供多元居住

協助，使國民居

住於適宜之住

宅 

87.09  93.26  79.60  83.71  3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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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 升 居 住 品

質，創造無障礙

住宅及社區環

境 

7.66  14.61  15.66  0.43  38.36  

三 

創造公平的租

購屋機會，引導

市場健全發展 

0.24  0.28  0.23  0.23  0.98  

小計 94.99  108.15  95.49  84.37  383.00  

各項住宅政策項目經費籌措主要來源為本部住宅基金，該基金

係依住宅法第 7條規定，為健全住宅市場、辦理住宅補貼、興辦社

會住宅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而設置。各項住宅政策項目預估 4年所

需 383億元，除公務預算經費 0.3億元、機關另行編列預算（原住

民族委員會）3.6億元及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27.9億元外，其餘

351.2 億元規劃由基金預算支應，依照該基金現金流量分析，預估

109年下半年即有資金不足支應情形。 

住宅基金因房屋貸款債權將陸續屆期，回收款逐年遞減，且住

宅貸款及國軍長期墊款等債權，係視民眾償還貸款及國防部房地出

售情形分期收回，無法短期變現，  

統計住宅政策所需經費 108 年至 111 年由本部住宅基金支應

351.1 億元，108 年至 111 年國庫須補助 124.7 億元，其餘 226.4

億元由基金自行籌措經費。 

住宅政策項目內之「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社會住宅

興辦計畫」及「各項優惠購屋專案貸款業務」，其補貼或補助期程

長達 20年以上，為求財務平衡，109年以後住宅政策推動產生之財

務缺口，仍需國庫補助以利基金正常營運。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稅課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於 104年 12

月 24 日訂定發布，稅課收入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

其分配方式由行政院視各該用途業務需求及財務狀況統籌調配，基

金如獲稅收分配，可視為國庫補助之部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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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替選方案評估： 

本計畫係依據住宅法規定之法定計畫，並為政府各項居住協

助工具之執行依據，以保障國民居住權益，健全住宅市場，提升

居住品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

境，爰無替選方案。 


